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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求清单
4号线清单

	序号
	物资名称
	参考品牌
	规格/型号/货号
	详细参数
	单位
	需求数量
	备注     

	1
	大流量防汛应急抢险车
	/
	/
	1、专用车辆：改装符合特种作业车辆上牌要求；国六排放标准

2、移动排水设备：便携式大流量潜水电泵6台、单台功率18-22KW、总排水量：300-2400m3/h,扬程：9-50m，带控制柜。

3、发电系统：车辆配套独立的柴油发电机组，输出功率：不低于135kW

4、照明系统：车辆顶部安装可升降应急照明灯具
	台
	1
	


注：1、如部分产品停产升级或技术规格优于上述型号，请出示相关证明材料。

2、“*”为原厂原配物资（如有）。

2.交货时间和地点
2.1交货时间

从长沙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发出书面供货通知之日起120个自然日内完成供货。

2.2交货地点

需求清单的备注中明确了送货地点的，按备注执行，未明确送货地点的，4号线清单送货至长沙市轨道交通4号线黄榔停车场；或送货至采购单位指定的长沙市任意地点。

3.技术要求
3.1采用规范和适用标准

3.1.1本需求书中采购单位主要采用的规范及标准

（1）CNCA-C11-01：2014 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汽车产品。
（2）GB 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
（3）GB 4785-2007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
（4）GB10395.8-2006 第8部分排灌泵和泵机组。
（5）GB/T24674-2009 污水污物潜水电泵。
（6）GB/T12785-2014 潜水电泵实验方法。
（7）GB/T 10233-2016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电控设备基本试验方法。
（8）GB 50171-201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9）GB/T 755-2019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
（10）GB/T 2820往复式内燃机驱动的交流发电机组。
（11）GB/T 12786-2006 自动化内燃机电站通用技术条件。
物资的设计制造还需满足国际标准IEC、ISO、UIC的要求，以及其他的国家标准GB、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规定的要求，以上各项标准以最新版本为准。
3.2主要物资技术参数

大流量防汛应急抢险车技术参数如下：

3.2.1专用车辆：

（1）★整车尺寸要求：长度不小于8900mm，宽度不小于2400mm，高度不小于3300mm，且总质量不低于12吨。
（2）★提供免征购置税证明，整车（包含所有上装设备）改装符合特种作业车辆上牌要求，具有3C认证证书，包办上牌业务（包含在投标价内），持B类驾驶证可驾驶。
（3）车辆采用国产底盘，整车颜色为工程黄，车身印有“长沙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防汛抢险车”等字样。
（4）底盘高度能够满足≥0.5m涉水深度要求；后轮驱动。
（5）★排放标准：国六排放标准。
（6）底盘发动机功率≥132kW，燃料:柴油；车辆最大爬坡度≥20°；最高车速≥90千米/小时。
（7）准乘人数≥3人。
（8）采用一体式全封闭车箱，车箱有隔音功能；厢体经过降噪处理后，发电机组正常带载工作时，车辆整体噪音左右两侧≤75dB。
（9）配备休息仓，带折叠工作台，上下卧铺，有独立专用空调，休息仓位于车辆中部。
（10）车身尺寸能满足所有配备的设备设施的装载，并留有必要的检修和搬运通道，车高应考虑部分城市道路限高因素。
（11）配备倒车影像；配套液压支腿。
3.2.2移动排水设备

（1）★排水设备采用便携式潜水电泵6台，单泵重量≤35KG/台、18kW≤功率≤22kW；配6套大流量水力部件，单泵更换水力部件可实现高扬程(扬程范围：37-50米，流量范围：50-150 m3/h；扬程37米时流量满足150m3/h，扬程50米时流量满足50m3/h)和大流量(扬程范围:9-12米，流量范围:300-400m3/h；扬程9米时流量满足400m3/h，扬程12米时流量满足300m3/h)之间转换，现场可实现快速更换水力部件,配2套齐全的专用工器具组套。

（2）排水控制系统具备无极调速功能，潜水泵工作时排水量可调，控制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方便装卸，水泵控制系统集成于控制柜内，控制柜重量50KG以下；操控系统精确显示水泵运行电压、电流、转速及故障情况；中文显示；实时显示运行参数可实现过流，超温，欠载，欠压情况自动停机保护；控制系统可对潜水泵实现软启动及软停机，运行中可调转速使用，并具有通电后可实现自检功能和漏电保护装置；控制柜防护等级IP45以上，两侧安装提手；每台水泵配有单独的控制系统，采用国际一线品牌高质量变频器全程控制；柜体应考虑与汽车快速分离使用，控制柜顶部做防雨罩，可实现离车远距离排水工作；拆卸后，控制柜和水泵可以使用市电供电正常工作。

（3）潜水电泵主要过流部件的材质（叶轮、整流体、叶轮室）采用不锈钢合金；单个泵体直径不超过450mm,长度不超过700mm，泵体装有提手，方便单人搬运；便携式潜水泵配不锈钢丝滤网，带蝶形螺母快速安装，方便装拆清洗，单泵配高强度浮圈，满足泵工作时的浮力要求，浮具卡口吊环连接软性固定吊索。
（4）电缆：采用潜水电缆，每台潜水电泵从控制柜到水泵电缆总长度≥50米（包括潜水电泵自带电缆和延长电缆）。潜水电泵自带电缆的自由端和延长电缆两端配备快速接头，接头防水等级达到IP67，电缆总长度300米。
（5）排水软管：采用软性材料，长轴编织，合成纤维，内外涂耐磨防水树脂，可折叠式卷起，必须耐磨防刺穿。为方便搬运单卷总重量≤35千克，均安装排水管卡箍，排水管之间配套快速管接头，其中DN100的水带总长度为300米，DN200的水带总长度为1200米。

3.2.3发电系统
（1）车辆配套独立的柴油发电机组，柴油发电机应采用国内或国际知名品牌。

（2）★柴油发电机组主用输出额定功率应大于配备的6台水泵同时满负荷运载的输出功率，发电机输出功率不低于135kW。
（3）发电机组进风和排风散热设计满足相关规范要求，油箱容积可满足发电机组持续6小时以上的使用需求。
3.2.4照明系统

（1）配备外部照明系统，车辆顶部安装可升降应急照明灯具。
（2）探照灯可以上下左右旋转，水平旋转角度360°，垂直旋转角度大于300°，可遥控和线控两种操作，适应于夜间作业环境，灯具电源可拆卸，整套灯具可接市电和车辆发电系统电源。
（3）光通量：≥40000lm，探照灯具数量：至少2个，灯具工作电流：≤15A。设备工作环境温度：-30℃～55℃，具有＞50Km/h的抗风能力。

4.项目管理
谈判单位应指定专人负责跟进项目的执行。

5.验收要求

谈判单位交付的货物必须达到3.1.1中提及的质量标准、技术性能参数、质量参数和国家质量标准，并提供合格证书。

5.1检验方法

5.1.1采取目测和功能试验的方法对货物的外观和使用功能进行核实，对照合格证书对产品进行检验。

5.1.2根据国标、行标要求，如要求送第三方检测的货物，谈判单位须提供相应检测报告至采购单位。
5.1.3包括但不限于以上检验方法。

6.质保期
6.1质保期要求

6.1.1需求清单中所有物资的质保期从全部物资验收合格之日算起为36个月。

6.1.2如需求清单中物资的原品牌生产商质保期/有效期高于36个月的，按原品牌生产商承诺的质保期执行。谈判单位不能免除质保期结束后，原品牌生产商质保期/有效期高于6.1.1中规定的质保期期间的质量责任。

6.2 质保期谈判单位的履约责任

6.2.1若在正常质保期内出现的缺陷，采购单位应以书面形式向谈判单位索赔，谈判单位应说明其缺陷产生的原因以及弥补缺陷的方法。

6.2.2除非另有规定，原则上谈判单位应在采购单位提出索赔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补救，谈判单位应根据采购单位的要求，尽快修复、更换或更新物资有缺陷的部分，以使物资的相应部分恢复到合同所规定的状态和规格。

6.2.3谈判单位应承担因修补物资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更新物资缺陷部分的费用及往返之间的运输费用。若谈判单位不能在6.2.2所规定的时限内完成物资的修补，采购单位有权在通知谈判单位后自行修补缺损，其费用及风险均由谈判单位承担，但这并不影响合同所规定的谈判单位的责任。

6.2.4质保期后谈判单位将提供产品全寿命周期的技术支持和物资的长期供货支持。在某些零部件的型号停产后，谈判单位需协助采购单位找到替代品。

6.2.5谈判单位必须提供返修件的合格证及故障检测报告，明确标明故障部位及原因。需返厂维修的备件，必须在30日之内完成返修，如不能在限期内完成则以双方商定日期为准。

6.2.6设备返厂维修时，需谈判单位负责免费提供替换设备，保证现场设备能正常使用，满足现场抢险需求。

6.2.7若谈判单位因未满足技术规格要求而须对该备件进行更换时，谈判单位将无偿更换该备件，包括硬件及软件。

6.2.8质保期内发生的零部件不正常磨损，或成品质量不符合生产工艺要求，或非人为原因而损坏、失效的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和易损件，发生上述情况时，谈判单位须免费更换上述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和易损件。如并非上述原因造成的零部件损坏，采购单位须同谈判单位进行协商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

6.2.9 质保期内发生防洪防汛事件且使用谈判单位产品时，谈判单位应在接到通知后1小时内，安排至少1名专业技术人员到达现场指导产品的使用。

7.其它
7.1培训
7.1.1培训建议书
谈判单位在移交货物后15日内，必须向采购单位提出培训建议书，包括但不限于：

7.1.1.1培训的课程，包括理论课/实践课；

7.1.1.2培训的目标；

7.1.1.3培训开始时间/结束时间；

7.1.1.4使用的培训设施；

7.1.1.5培训的材料和文件；

7.1.1.6受训人员的要求；

7.1.1.7培训地点；

7.1.1.8授课人员的姓名及职称；

7.1.1.9课程效果的评估方法。

7.1.2培训内容

谈判单位对采购单位现场人员的培训，包括但不限于：

7.1.2.1设备安装要求及注意事项；
7.1.2.2设备和材料介绍；
7.1.2.3安装使用维护手册解释；
7.1.2.4基本材料应用示范；
7.1.2.5设备安装使用示范。
7.1.3谈判单位保证采购单位受训人员经谈判单位技术人员培训结束后必须具有以下技能：

7.1.3.1掌握安装方法、了解说明书内容、使用各种设备和材料；
7.1.3.2根据安装维护操作说明书，在督导人员指导下进行正确安装和使用。

7.2培训要求

7.2.1谈判单位必须对采购单位的维修、操作和工程人员进行合同设备的操作使用方面的技术培训，通过培训，使接受培训的人员能基本了解合同内设备的基本结构、性能、并掌握设备的操作、使用和维护保养的方法。

7.2.2因谈判单位的原因导致技术培训不能按期完成，采购单位有权要求谈判单位重新进行培训，所有费用应有谈判单位承担。

7.2.3在培训实施15天前，谈判单位必须提交培训方案给采购单位确认，包括培训手册、安装手册、操作手册、维护手册。所有培训用材料应易拷贝，音像制品应能拷贝复制，文件应提供用：Microsoft Office2003 for Windows（或以上版本）的形式，提交一份光盘。图形、电路图和机械图也应提供合适平台上的软件光盘（如AutoCAD for Windows）。

7.2.4无论在采购单位或谈判单位所在地进行的培训，所有教学设施由谈判单位负责，授课天数为3天，受训人员为8-10人/批次，共计5批次。
7.2.5在培训结束后，谈判单位必须进行考核，对合格的受训人员发放结业证书。
